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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落实《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推

动住宅小区高空抛物智能化治理工作的通

知》文件精神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物业服务企业：

为切实做好全区住宅小区高空抛物安全管理工作，全面

提升住宅小区高空抛物智能化治理水平，鼓励住宅小区建设

高空抛物监控设备，增强震慑效果，为安全事故提供可溯源

证据，减少和杜绝高空抛物现象，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下发了《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推动

住宅小区高空抛物智能化治理工作的通知》。为认真贯彻落

实该通知精神，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平台作用，引导会员企业

加强住宅小区高空抛物智能化治理，助力提升行业安全管理

水平，现请各会员单位认真落实以下事项：

一、深刻领会通知精神

物业服务企业应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学习《通知》内容，

充分认识推进高空抛物智能化治理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将思想与行动统一到区住建局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责任

感与使命感。

二、加强高空抛物治理评估与宣传培训

1. 各物业服务企业对本单位住宅小区内开展的高空抛

物治理情况进行自查，涵盖现有防控措施、成效及存在困难

等方面，并于一个月内提交书面报告至协会秘书处。秘书处

将收集的相关信息总结汇报给区住建局。

2. 通过社区公告、宣传栏、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加大对

高空抛物危害性的宣传力度，提高居民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

三、多渠道筹集资金推进高空智能化建设

1. 物业服务企业应与业委会共同商议，从业主共有资金、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等合法合规渠道筹集资金，解决高空抛物

监控设备采购及安装所需资金问题。

2. 基于资金落实情况，各会员企业应积极推进小区高空

抛物监控设备的规划、采购与安装工作，确保设备覆盖关键

区域，有效提升监控效率与准确性。

四、优选相关供应商

物业服务企业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积极联系并筛选市

场上的高空抛物智能化设备供应商，了解产品详情，制定采

购及安装计划。按照既定时间表推进高空抛物监控设备的采

购、安装与调试工作。企业可推荐相关供应商给协会供应商

库，也可向协会咨询相关供应商。

五、工作要求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高度重视，积极响应，将高空抛物智



能化治理纳入年度工作计划，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确保

各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共同推动我区物业服务行业安全管

理水平迈上新台阶，为构建安全、和谐、智能的居住环境贡

献力量！执行过程中如遇任何问题或建议，请及时与协会联

系，我会会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大家的诉求及有关情况。

特此通知。

深圳市龙岗区物业管理协会

2024 年 10 月 16 日

（联系人：赖工，联系电话：0755-89330082 /18316870218）

附件：《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推动住宅小区高空抛物智

能化治理工作的通知》








